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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工会〔2022〕34 号 

 

 

华中科技大学工会委员会 

关于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全总和省总关于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

度的要求，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，建立健

全工会信息渠道顺畅、工作运行有序的制度机制，确保中央、全

总和省总决策部署在工会系统落地落实，根据湖北省教科文卫体

工会通知精神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各级工会组织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落

实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切实提局政治站位，进一步

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 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

把讲政治要求贯穿到请示报告工作的全过程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

感和使命感做好请示报告工作。 

第二条  重大事项的报告范围 

(一）重要工作 

1、重大决策事项。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贯彻落实情况；党中央、全总、省总和校党委等上级作出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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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决策、重要部署、重要会议、重要指示精神等方面的重大事项；

其他方面涉及到的重要事项。 

2、各级工会发生的涉及工会工作、职工队伍稳定、劳动领

域政治安全和工会意识形态以及工会干部的重要舆情。 

3、制定出台的各级工会工作重要政策文件以及上级交办事

项的办理情况。 

(二）重大事件 

1、自然灾害。各级工会及工会服务阵地等遭受洪水、火灾、

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，造成工会房屋财产及人员伤害的情况。 

2、事故灾害。各级工会及工会服务阵地发生安全事故。 

3、公共卫生事件。各级工会及工会服务阵地发生传染性、

流行性疾病，食物中毒事件等。 

4、社会安全事件。一是本单位发生的影响较大的集会、请

愿、示威、游行、罢工等职工群体性事件；二是本单位发生的重

大治安和刑事案件，直接涉及工会干部的；三是直接涉及工会干

部的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紧急情况。 

5、工会干部发生违纪违法行为被纪委监委调查审查、留置，

出现非正常死亡，及其他非正常情况。 

6、各级工会发现本单位全国劳模、省部级劳模（含全国和

湖北省先进工作者），因发生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受到纪委监委处

理，或因触犯法律受到刑事处罚等达到全总、省总关于撤销劳动

模范荣誉称号条件的情况。 

(三）其他按规定应当报告的重大事项。 

第三条  重大事项的报告遵循“事前请示，事后报告，实事

求是，及时准确，归口管理，逐级上报”的原则。能事前报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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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事前报告，事前无法报告的，应当按照规定履职尽责，并及时

进行后续请示报告。 

第四条  重大事项一般情况下以书面方式报告校工会综合

办公室。遇突发事件或重大紧急事项，可首先采取电话、口头汇

报等形式第一时间报告，并及时续报相关情况，其后呈送书面报

告。 

第五条  各级工会组织要准确把握请示报告事项范围，做到

该请示的必须请示，该报告的必须报告。请示报告要及时准确、

实事求是，要如实反映情况、分析问题、提出意见建议，坚决反

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坚决杜绝弄虚作、虚报浮夸、欺上瞒下、

先斩后奏、报喜不报忧等问题发生。 

第六条  各级工会组织对存在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如发

生不报漏报、迟报瞒报、弄虚作假等情况，一经查实将进行通报

批评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，按有关规定提请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并追

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 

第七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校工会综合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 

 

华中科技大学工会委员会 

2022 年 10 月 24 日 


